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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在網路上分享品酒⽂，也要加上警語嗎？警語的內容應該⻑怎樣？

⽂:張靜如（認證法律⼈） ‧ 健康‧醫療‧銀髮族 ‧ 2022-11-30

案例

為什麼酒類廣告旁都會加上警語？警語的內容應該⻑怎樣？

如果我在⾃⼰的部落格或臉書，放上酒類照⽚並就酒類⾵味發表⼼得，是不是也必須加註警語？

本⽂

⼀、酒類的產製、銷售、標⽰及促銷皆受菸酒管理法的拘束

（⼀）

菸酒管理法第1條規定就有提到「為健全菸酒管理[1]」。因此，對酒類的產製[2]、銷售、產品標⽰及促銷，菸
酒管理法皆定有相關規範。

（⼆）

⾄於哪種類型的「酒」才會受到菸酒管理法的規範呢？依據菸酒管理法第4條第1項規定，原則上就是酒精含
量超過容量0.5％的飲料、其他可供製造或調製這類飲料的未變性酒精及其他製品[3]。因此如果符合規定，無
論是啤酒、⽔果酒、蒸餾酒（例如⽩蘭地、威⼠忌）或料理酒等[4]，都會受到菸酒管理法的拘束。

⼆、酒類廣告、促銷必須加註警語

為避免刺激過量或不當消費酒類，以維護國⺠健康[5]，菸酒管理法第37條[6]前段規定「酒之廣告或促銷，應
明顯標⽰『禁⽌酒駕』，並應標⽰『飲酒過量，有害健康』或其他警語」，警語標⽰的篇幅及⽅式，因應不同
的傳播媒介分別有如下的要求[7]：

（⼀）平⾯廣告

標⽰健康警語，應⾄少以版⾯10％連續獨⽴的⾯積刊登，且字體⾯積不可以⼩於警語背景⾯積1∕2。⽽且，
除了禁⽌酒駕警⽰圖外，不可以標⽰與健康警語無關的⽂字或圖像。這也是我們在報章雜誌所看到的酒類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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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都有「禁⽌酒駕」、「飲酒過量，有害健康」等警語的原因。

（⼆）電視或其他影像廣告、有聲廣告

由於之前指定酒類廣告在無線廣播、無線電視和衛星廣播電視可播時段標準不⼀，所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決議統⼀管理這3類媒體的酒類廣告時段，必須限在每⽇21時⾄翌⽇6時才可以播出[9]，並於2019
年3⽉公告實施。

從上⾯的公告可以得知：⽇間的有線電視、無線電視或廣播都不會有酒類廣告。

（三）網路廣告業

健康標語必須隨時明顯展⽰於各項酒品廣告瀏覽畫⾯中，如果有酒品廣告網⾴太⻑⽽必須拉動捲軸瀏覽的情
況，廣告業者應該讓瀏覽者在瀏覽任何⼀款酒品時，都能同時明顯⾒到警語[10]。

（四）其他注意事項

標⽰警語所⽤顏⾊，應與廣告或促銷版⾯的底⾊互為對⽐。

三、罰則

對於違反加註警語規定的酒類廣告，主管機關可以依菸酒管理法第51條規定開罰3萬⾄50萬元的罰鍰 [11]。

四、⼀般⼈在網路上分享品酒⽂要加警語嗎？（⾒圖1）

1. 

電視或其他影像廣告：必須全程疊印警語；
2. 

有聲廣告（例如廣播）：應該以聲⾳清晰揭⽰健康警語；
3. 

播放時間限制：無線廣播、無線電視及衛星廣播電視之播送時段限每天21時⾄隔天6時⽌[8]。



圖1 我在個⼈臉書、IG分享品酒⼼得，要加警語嗎？
資料來源：張靜如 / 繪圖：Yen

網友如果在⾃⼰的部落格或臉書，放上酒類照⽚並就酒類的⾵味等發表⼼得，是否必須加註警語？要先看這個
「⼼得⽂」是否會被認定為廣告或促銷。在外觀上，利⽤網路、電⼦視訊等⽅法讓不特定的多數⼤眾知道宣傳
的內容，就會是菸酒管理法第37條的廣告[12]；⾄於實際內容會不會被主管機關認定為廣告，以下幾種情形值
得注意[13]：

（⼀）有酒類的圖⽚、名稱、價格、容量、酒精度或產品簡介

網友如果在⾃⼰的部落格或臉書上，就酒品⾵味等發表⼼得，如果該⽂並標記有酒類的圖⽚、名稱、價格、容
量、酒精度或產品簡介等⾜以辨識商品的資訊（例如擷取酒商的產品介紹），並對⼤眾公開⽽未加註警語，就
有觸法⾵險。
但如果整體⽂章並沒有酒品推廣、宣傳等⽬的，僅是單純就品飲後的酒類⾵味、⼝感為⼼得分享，⽐較不會被
主管機關認定是酒類廣告。

（⼆）酒類產品的推薦⽂字



如果整體⽂章中有酒類產品的推薦⽂字，即極有可能被主管機關認定為酒類廣告，⽽有必要加註警語。

然⽽品飲⽂章中經常可⾒到，網友⼀⽅⾯在分享酒類⾵味及⼝感後，另⼀⽅⾯⼜向讀者推薦該酒飲，這種⽂字
就難以直接認定有無酒品推廣或宣傳⽬的。因此，如果要降低觸法⾵險，仍建議網友應該適時加註警語，避免
遭主管機關責罰。

註腳
   菸酒管理法第1條：「為健全菸酒管理，特制定本法。」[1]

   菸酒管理法第5條第2項：「本法所定產製，包括製造、分裝等有關⾏為。」[2]

   菸酒管理法第4條第1項：「本法所稱酒，指含酒精成分以容量計算超過百分之零點五之飲料、其他可供
製造或調製上項飲料之未變性酒精及其他製品。但經中央衛⽣主管機關依相關法律或法規命令認屬藥品之
酒類製劑，不以酒類管理。」

[3]

   菸酒管理法施⾏細則第3條。[4]

   參考2000年4⽉19⽇總統公布的菸酒管理法第37條⽴法理由：「為避免刺激過量或不當消費酒類，以維
護國⺠健康，爰予適當限制酒類廣告或促銷內容，例如：以⻘少年、孕婦為訴求對象或參與演出活動；飲
酒與開⾞同時出現或具有聯想效果；描述飲酒能增進社交能⼒、英雄氣概、男性⼒量或代表受尊敬、受歡
迎、有成就之表徵，或各種虛偽不實之內容等，以維護國⺠健康。」參閱：財政部國庫署（2016），《
菸酒管理法彙編（106年版）》，106年版，⾴63-64。

[5]

   菸酒管理法第37條：「
酒之廣告或促銷，應明顯標⽰『禁⽌酒駕』，並應標⽰『飲酒過量，有害健康』或其他警語，且不得有下
列情形：
⼀、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俗。
⼆、⿎勵或提倡飲酒。
三、以兒童、少年為對象，或妨害兒童、少年、孕婦⾝⼼健康。
四、虛偽、誇張、捏造事實或易⽣誤解之內容。
五、暗⽰或明⽰具醫療保健效果之標⽰、廣告或促銷。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之情事。」

[6]

   菸酒管理法施⾏細則第11條：「
I 依本法第三⼗七條規定之其他警語，應依酒類標⽰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II 依本法第三⼗七條規定為酒之廣告或促銷⽽標⽰警語時，應⾄少以版⾯百分之⼗連續獨⽴之⾯積刊登，
且字體⾯積不得⼩於警語背景⾯積⼆分之⼀，除第九條附圖外，不得標⽰與該警語無關之⽂字或圖像。為
電視或其他影像廣告或促銷者，並應全程疊印。僅為有聲廣告或促銷者，應以聲⾳清晰揭⽰警語。
III 前項標⽰警語所⽤顏⾊，應與廣告或促銷版⾯之底⾊互為對⽐。」

[7]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10848005650號公告（2019/3/15）：「
主旨：訂定『無線廣播、無線電視及衛星廣播電視之酒類廣告播送時段』，並⾃即⽇⽣效。
依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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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視法第26條之1第2項。
⼆、廣播電視法第32條。
三、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9條第1項。
公告事項：指定無線廣播、無線電視及衛星廣播電視之酒類廣告播送時段為每⽇⼆⼗⼀時⾄翌⽇六時⽌。
」

   Ettoday新聞雲（2019），《廣電媒體酒類廣告晚上9點後才能播 3⽉正式上路》。[9]

   財政部台財庫字第0930303448號函（93/4/19）：「網路酒類廣告健康標語所呈現之⽅式無論以固定
標⽰，跑⾺燈、閃爍警⽰、圖⽚移動或其他型態、應隨時明顯展現於各項酒品廣告瀏覽畫⾯中，俾利瀏覽
者於瀏覽各項酒品廣告時皆能明顯看到警語，且其警語⾯積需遵⾏菸酒管理法施⾏細則第⼗⼆條之規範。
是以，如有酒品廣告網⾴甚⻑⽽須拉動捲軸瀏覽之情況，應使瀏覽者於瀏覽任何⼀酒品時，皆能同時明顯
⾒到警語。」參閱：財政部國庫署（2016），《菸酒管理法彙編（106年版）》，106年版，⾴671。

[10]

   菸酒管理法第51條：「
I 違反第三⼗七條規定⽽為酒之廣告或促銷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II 電視、廣播、網際網路等傳播媒體事業或出版事業違反第三⼗七條規定播放或刊播酒廣告者，經主管機
關通知限期停⽌⽽屆期仍繼續播放或刊播廣告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按次處罰。
III 第⼀項違規情形屬警語標⽰不明顯且為第⼀次查獲者，得先限期改正。」

[11]

   菸酒管理法施⾏細則第10條第1項：「本法第三⼗七條所稱廣告，指利⽤電視、廣播、影⽚、幻燈⽚、報
紙、雜誌、傳單、海報、招牌、牌坊、電腦網路、電話傳真、電⼦視訊、電⼦語⾳或其他⽅法，可使不特
定多數⼈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

[12]

    參⾒：臺北市政府辦理網路酒類廣告或促銷案件之認定原則第2條、第3條：「
⼆、網路刊載內容僅有特定酒品之品名或圖樣，或同時輔以價格、容量、酒精度或商品簡介等其他資訊，
如屬以⼀般消費者為對象（可供⼤眾閱覽，並無任何設限或管制），可使不特定⼈知悉其宣傳內容，且符
合下列情形之⼀者，即屬酒類之廣告或促銷，應依規定標⽰警語：
（⼀）以推廣、促銷特定酒品為⽬的（訴求）者。
（⼆）經認⾮屬消費資訊報導者。
（三）形式雖偏近消費資訊報導，惟經查明有受託推廣、宣傳特定酒品之情事，或有以照⽚為主，為酒品
個別介紹說明之情形者。
（四）聯合促銷：例如刊載購買CD唱⽚任3張即可免費獲贈ＯＯ酒之促銷活動訊息，如由其訴求觀察附贈
酒品之呈現⽐例與呈現內容，認有構成聯合促銷情形者。
三、網路刊載內容雖有特定酒品之品名或圖樣，或同時輔以價格、容量、酒精度或商品簡介等其他資訊，
惟經審酌整體內容，依個案事實認定如屬下列情形之⼀，且無為特定酒品推廣、宣傳之⽬的，或無特定為
酒品推廣、宣傳之⽬的，或⾮屬菸酒管理法第四條所稱之酒者，則⾮屬酒類之廣告或促銷，得免標⽰警語
：
（⼀）特定酒品造型之裝飾品：例如ＯＯ⼩咖啡酒瓶型飾品、附於鑰匙圈上之⾦⾨特級⾼粱酒造型裝飾品
。
（⼆）特定酒品之空酒瓶：例如皇家禮炮21年蘇格蘭威⼠忌之空酒瓶。
（三）特定酒品之製酒機：例如紅標⽶酒製酒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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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定酒⼝味之⾷品：例如⾦⾨特級⾼粱酒⾹腸、陳年紹興酒蛋。
（五）⾮屬酒之酒醋：例如酒精含量未達菸酒管理法所定「酒」之標準之⾼粱酒醋。
（六）祭祀⽤啤酒塔：例如⾦牌台灣啤酒塔，因屬祭祀禮儀⽤品，與通常觀念可供飲⽤之「酒」不同。
（七）花籃禮（花＋酒）：例如百合花＋ＯＯ⾹檳酒。
（⼋）網路拍賣特定酒品：例如個⼈於網路拍賣台灣⽣啤酒，⽬的若僅為供買⽅出價競標所拍賣之酒品者
。
（九）網路販賣特定酒品：例如以購物⾞⽅式販賣台灣⽣啤酒，⽬的若僅為販賣酒品者。
（⼗）封閉性網站：例如ＯＯ公司內部網站，無法⾃外界網路或搜尋引擎連結進⼊，公司成員以外之⼈亦
無法進⼊者。
（⼗⼀）廣告對象為特定⼈：例如僅對ＯＯ公司成員所為之特定酒類廣告。
（⼗⼆）餐飲⽬錄資訊：例如餐廳、飯店於網站同⼀⾴⾯或不同⾴⾯呈現之餐飲菜單⽬錄，ＯＯ酒＋價格
、ＯＯ酒＋圖⽚＋價格、ＯＯ酒＋圖⽚＋簡介說明＋價格。
（⼗三）餐飲優惠消費資訊：例如於飯店舉辦謝師宴，即贈送ＯＯ酒12瓶。
（⼗四）消費優惠折價訊息：例如於飯店麒麟廳點⽤套餐，ＯＯ酒6折優待或折價300元。
（⼗五）ＯＯ活動優惠訊息：例如參加甲公司ＯＯ活動，即贈送A酒1瓶，或對申辦甲公司⾦⿓卡之卡友
贈送B酒1瓶，或對使⽤甲公司⾦⿓卡之卡友提供購買C酒打7折或折價300元或買1送1之優惠。
（⼗六）兌獎、贈品活動資訊：例如信⽤卡卡友以紅利積點兌換商品（含酒品），或卡友來店禮為ＯＯ酒
2瓶之資訊。
（⼗七）酒品兌換券或折價券：例如憑券可兌換ＯＯ酒，或享有購買ＯＯ酒8折優待或折價100元之優惠
。
（⼗⼋）網友間問題之回答、雙向交流或個⼈品酒⼼得分享。
（⼗九）個⼈部落格之⽂章。
（⼆⼗）旅遊消費資訊或當地特產資訊。
（⼆⼗⼀）探討特定酒品之釀造技術、⼝感、熱賣原因之⽂章。
（⼆⼗⼆）介紹特定酒品之交化、沿⾰之⽂章。
（⼆⼗三）探討特定酒品之市場⾏銷策略、市場佔有率之⽂章。
（⼆⼗四）參訪國外特定酒廠、環境、產品之⼼得分享。
（⼆⼗五）介紹特定酒品之產區、產地特性資訊之⽂章。
（⼆⼗六）消費新聞資訊報導：例如薄酒萊上市、ＯＯ紀念酒暢銷之新聞。
（⼆⼗七）美⾷或品酒活動資訊報導。
（⼆⼗⼋）消費資訊報導：經認屬消費資訊報導，且經查明無受託推廣、宣傳特定酒品情事，亦無以照⽚
為主，為酒品個別介紹說明之情形者。
（⼆⼗九）教師論⽂或研究報告：例如教師⾃⾏發表或研究撰寫關於ＯＯ酒之論⽂或研究報告。
（三⼗）學⽣作業或研究報告：例如學⽣⾃⾏研究撰寫或依教師指定內容撰寫關於ＯＯ酒之作業或研究報
告。
（三⼗⼀）酒商系列酒品之品牌標誌、統稱或簡稱：例如「台灣啤酒」、「台啤」得視為係台灣菸酒股份
有限公司所產製之台灣啤酒、
台灣⽣啤酒、⾦牌台灣啤酒、⾦牌台灣⽣啤酒等4種啤酒系列產品之品牌標誌、統稱或簡稱。（三⼗⼆）
酒商名稱、代表酒商之標誌（LOGO）：例如「帝亞吉歐」公司、約翰⾛路⼩⾦⼈。



標籤
 酒類廣告，品酒⽂，警語，菸酒管理法，酒駕警⽰

（三⼗三）料理⾷譜：例如紅⾯鴨＋薑⽚＋ＯＯ⽶酒＝燒酒鴨。
（三⼗四）調酒酒譜：例如甲酒＋⼄酒＋丙酒＝丁酒。
（三⼗五）⾮屬聯合促銷：例如刊載購買CD唱⽚任3張即可免費獲贈ＯＯ酒之促銷活動訊息，如由其訴求
觀察附贈酒品之呈現⽐例與呈現內容，認銷售產品係屬CD唱⽚，⽽未構成聯合促銷者。」
另參：⾦⾨縣政府辦理網路酒類廣告或促銷案件之認定原則第2條、第3條，亦同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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